· 志工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注意事項：

1.請確認志工是否已有志願服務紀錄冊。

2.若已有社福類之志願服務紀錄冊則不再重複申請；若有其他類別之志願服務紀錄冊者（例如：衛生類、消防類、文化類、環保類…等），即必須完成社福類特殊訓練，再行文至社會局備查，社福類之服務時數方能登錄於志願服務紀錄冊上。

※3.若志工無志願服務紀錄冊，且為社福類之志工，則必須完成志願服務基礎訓練及社福類特殊訓練後，再由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僅限祥和志願服務隊)先至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成「志工基本資料及教育訓練(基礎及社福類特殊訓練)」完成日期之登錄，再檢具申請名冊、基礎及社福類特殊訓練之結業證明書影本向社會局申請核發志願服務紀錄冊、1吋大頭照向本縣社會局申請核發志願服務紀錄冊。
※志願服務紀錄冊登錄：

1、請務必黏貼志工照片。
2、發給單位為「嘉義社會局」。
3、紀錄冊服務時數之登錄：

(1)服務項目：請依志願服務半年報服務成果之類別分類填寫，如：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老人福利服務、婦女福利服務、少年福利服務、兒童福利服務、諮商輔導服務、家庭福利服務、社區福利服務、綜合福利服務。

(2)服務內容：請務必依服務的內容情形填寫。
(3)服務日期：建議每3至6個月統登1次，平日請填寫於工作日誌或是自製之志工服務簽到/退表；並請至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登錄志工服務時數（須逐月登錄時數）。

(4)服務時數：確實填寫志工服務時數，請填寫整數，如有小數點請以0.5小時為最小單位。
(5)服務運用單位及登錄人欄位請務必填寫或蓋章。
 (6)志工於完成基礎及社福類特殊訓練後，即可登錄社福類之服務時數，例如：95年7月23日完成基礎訓練、97年12月21日完成社福類特殊訓練，並於98年5月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並領冊，則志工之社福類服務時數可追溯至97年12月22日開始登錄。
4、志工如有跨領域服務，請務必完成另一領域之特殊訓練，並於「訓練欄」登錄註記，例如：已領有社會福利類之志願服務紀錄冊，又至衛生局擔任衛生保健志工，則必須再完成衛生類特殊訓練，志願服務紀錄冊不須再申請，則可將衛生類之服務時數登錄於同一本紀錄冊，惟務必將「衛生類特殊訓練」登錄於社福類志願服務紀錄冊內之「訓練欄」。
嘉義縣祥和計畫志願服務紀錄冊申請名冊

運用單位：                 共 頁，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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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備註欄請填寫完成基礎、特殊訓練之時間。
◎核發志工紀錄冊公文函（稿）：



 1.社區發展協會部分：

嘉義縣○○鄉○○社區發展協會 函（稿）
地址：　　　　　　　　　　
承辦人：　　　　　　　　　　
電話：　　　　　　　　　　
受文者：嘉義縣社會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主旨：本會志工      等    名已於   年  月  日及  年  月   日分別完成志願服務基礎及社福類特殊教育訓練，申請核發志工紀錄冊，請 鑒核。

說明：

一、依據志願服務法暨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辦理。

二、檢附名冊、基礎及社福類特殊訓練之結業證明書影本、志工1吋大頭照如附。
三、已至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成「志工基本資料及教育訓練(基礎及社福類特殊訓練)」完成日期之登錄
正本：嘉義縣社會局
副本：本會
2.人民團體部分：

社（財）團法人○○（福利）基金/協會 函（稿）
地址：　　　　　　　　　　
承辦人：　　　　　　　　　　
電話：　　　　　　　　　　
受文者：嘉義縣社會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主旨：本會志工      等    名已於   年  月  日及  年  月   日分別完成志願服務基礎及社福類特殊教育訓練，請核發志工紀錄冊，請 鑒核。

說明：

一、依據志願服務法暨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辦理。

二、檢附名冊、基礎及社福類特殊訓練之結業證明書影本、志工1吋大頭照如附。
三、已至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成「志工基本資料及教育訓練(基礎及社福類特殊訓練)」完成日期之登錄
正本：嘉義縣社會局
副本：本會
